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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雙向匯合彩池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有關《博彩稅條例》（第 108 章）（《條

例》）的立法建議，當中涉及技術性修訂，以助賽馬投注實施雙向匯

合彩池。  

 

 

背景  

 

2. 根據《條例》第 6GB 條，民政事務局局長可發牌批准舉辦賽

馬投注。按現行賽馬博彩牌照，香港馬會賽馬博彩有限公司 (馬會 )為

香港唯一可進行賽馬博彩的持牌營辦機構，就本地和非本地賽馬賽事

舉辦投注。  

 

3. 現行賽馬業慣例和做法，賽馬博彩機構可以「獨立彩池」形式

管理本地投注的彩池。合併本地和非本地投注彩池，便以「匯合彩池」

形式管理。依此匯合安排，參與地區就有關投注種類須採用一致派彩

比率，從而減低非法莊家利用不同地區就同一賽事同一投注種類的獨

立彩池和賠率差額進行套戥，有助遏止離岸及非法外圍投注活動。此

外，匯合彩池總投注規模一般較獨立彩池為大，可為投注人士提供較

穩定賠率。  

 

 

匯入彩池  

 

4. 本地賽馬賽事由馬會舉辦，每個馬季最多可舉辦 83 日賽事。

本港投注人士就這些本地賽事向馬會所作的投注，由馬會以「獨立彩

池」形式管理。按現行《條例》，本地投注的博彩稅根據累進博彩稅

稅率 1徵收，對於個別轉播至香港以外地區的本地賽事，馬會可合併

                                                 
1  根據現時的賽馬博彩徵稅制度，只要彩池由馬會管理，無論是本地或非本地

投注的淨投注金收入均須按照《條例》附表 1 所列明的 72.5%至 75%累進稅率

徵稅，但非本地投注則或可進一步獲得《條例》附表 2 所列的折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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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一場本地賽事同一種投注種類的本地和非本地投注為匯合彩池

管理。在此稱為「匯入彩池」的安排下，本地投注及非本地投注均按

上述累進博彩稅稅率計算博彩稅，但非本地投注可獲給予《條例》訂

明的折扣率 2。  

 

5. 現行國際慣例及做法，博彩稅只從源頭徵收（即由下注所在地

區徵收），即併入匯合彩池的非本地投注不會被下注地區以外政府徵

收博彩稅。就此而言，政府向馬會匯合彩池內非本地投注部份 (即不

是源自香港的投注 ) 徵收博彩稅（如上文第 4 段所述），與國際慣例

並不一致。該等非本地投注實際上被非本地當局（源頭徵稅）和香港

「雙重徵稅」，致使馬會的非本地合作伙伴不大熱衷匯入彩池安排 3，

只選擇在當地為香港賽事安排獨立彩池。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政府會向馬會從輸出有關賽事獲得的轉播收入徵收相關利得稅。 

 

建議  

 

6. 針對有關情況，馬會對改善匯入彩池安排的現行稅制作出下列

建議︰  

 

(a) 調整本港的博彩稅制度，跟隨現有只從源頭徵稅的國際慣例和

做法，換言之，香港不會向併入馬會匯合彩池的非本地投注徵

收博彩稅，《條例》中相關的博彩稅條文將予取消；以及  

 

(b) 馬會可與非本地伙伴就毛利攤分進行商業討論，政府其後會根

據《稅務條例》，在扣除馬會相關營運成本及可扣除開支後，

就馬會所得毛利徵收利得稅。  

 

政府的考慮  

 

7. 政府認為上述建議的稅務調整，對匯入彩池活動甚為重要。除

上文第 3 段所述優點外，匯入彩池活動代表着香港「輸出」具世界級

的香港賽事，有助馬會提升國際及區內地位。本港著名賽事進入其他

地區，亦有助本地騎師和馬匹汲取更多經驗，加強他們的國際競爭

力。就規管博彩而言，建議的稅務調整並不會增加本港的博彩機會，

因此符合博彩政策要求限制博彩活動於少數認可渠道，以及透過批准

                                                 
2  適用於馬會管理的非本地投注的博彩稅稅率，是根據《條例》附表 1 所列明

的累進博彩稅稅率，再按照《條例》附表 2 給予 50%的折扣 (或適用於澳門投

注的 40%折扣 )計算的。現時與澳門的安排已經停止。  
3  唯一與馬會維持匯入彩池安排的地區已由二零一二／一三年度的馬季起終止

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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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投注渠道打擊非法賭博活動。  

 

8. 從政府的財務角度，馬會就匯入彩池所提出的稅制建議（載於

上文第 6 段）不會對政府收入造成實際損失。現階段，所有本港賽事

的非本地投注，都投放在馬會非本地伙伴所管理的獨立彩池，馬會按

目前安排所賺取的轉播費收入繳付利得稅，換言之，現時並沒有由匯

入彩池安排帶來的博彩稅收入。因此，在匯入彩池安排下非本地投注

可免除博彩稅的建議（載於上文第 6(a)段），不會對政府收入造成任

何實際影響。根據馬會的建議，部分現在從非本地投注（現時投放在

馬會非本地伙伴所管理的獨立彩池）所賺取的轉播費收入，將由匯入

安排獲得的毛利取代，並繳交相應利得稅。此外，馬會預計建議可增

強會方吸引非本地伙伴的競爭力，為香港帶來更多應課稅收入。總體

而言，現有建議並不是基於收入方面的考慮。  

 

9. 綜合上述考慮，政府認為馬會建議的匯入彩池安排（載於上文

第 6 段），可以接受。  

 

法例修訂  

 

10. 《條例》中有關本地賽事中非本地投注的賽馬博彩稅計算方

法，以及計算的數學公式，均須修訂。  

 

 

匯出彩池 

 

11.  馬會一直接受香港投注人士投注個別著名非本地賽事  4
，並以

獨立彩池形式管理此等本地投注，此稱為「同步聯播賽事」安排。政

府根據《條例》，按處理本地賽事中本地投注的相同方式，向此等以

獨立彩池方式管理的本地投注徵收博彩稅。  

 

12.  若此等香港投注人士就非本地賽事作出的本地投注，與作為

馬會非本地伙伴的賽馬舉辦商就同一非本地賽事同一投注種類接受

的其他非本地投注，合併為匯合彩池，有關安排則稱為「匯出彩池」

安排。對於以匯出彩池方式處理的本地投注，《條例》並無另行訂立

特定的稅務架構作為徵收博彩稅之用途。馬會在匯出彩池安排下接受

的本地投注，現時須按照《條例》附表 1 訂明的累進博彩稅率繳稅。 

 

                                                 
4 這些同步聯播非本地賽事的上限為每個馬季在本地賽馬日可聯播 10 場，並可

在 15 個非本地賽馬日進行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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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馬會的非本地伙伴會期望香港在舉辦匯入彩池的同時，提供

匯出彩池作為整體安排 (即同時容許匯入與匯出彩池 )。這種雙邊對等

安排是國際間「自由貿易」的慣例。然而，現時匯出彩池安排尚無特

定稅務架構，現有稅務架構下的累進博彩稅率會對馬會的非本地伙伴

構成不確定因素。實際上，馬會至今未有推行任何匯出彩池安排。這

也是匯入彩池活動不斷萎縮的原因之一。  

 

建議 

 

14.  為了讓馬會與非本地伙伴協商時掌握更高確定性，馬會建議

政府在徵收非本地賽事中本地投注 (不論有關本地投注是以獨立彩池

方式或是匯出彩池方式管理 )的博彩稅時，不再採用現有由 72.5%遞

升至 75%的累進博彩稅稅率，代而採用 72.5%的劃一博彩稅稅率，並

把馬會支付其非本地伙伴的費用的若干百分比扣除
5
以計算稅款。  

 

政府的考慮  

 

15. 從規管者的角度，政府接納馬會的理據，為配合國際間互惠和

公平貿易的做法，宜就賽馬採用雙向匯合彩池。鑑於上文第 3 段所述

原因，政府從打擊非法賭博的角度支持匯出彩池安排。部份人士或會

關注匯出彩池安排會令彩池更大更穩定，增加非本地賽事對本港投注

人士的吸引力，促使現時對非本地賽事不感興趣的本港投注人士加入

投注。按照業界理解，投注這類賽事需要對有關賽事和參賽騎師及馬

匹具備相當認識，現實中只有少數賽馬愛好者及大額投注人士對非本

地賽事有興趣。此外，對於來自較基層的本地投注人士，語言隔膜及

與部分主辦地區的時差，亦會減低大部份人士的投注意欲。為確保推

行匯出彩池安排不致增加博彩機會，我們會把匯出彩池限制在現有聯

播非本地賽事的規模（即在每個馬季，在本地賽馬日轉播 10 場賽事，

另外有 15 天在非本地賽馬日舉行同步聯播賽事）。馬會將可靈活地把

聯播非本地賽事的本地獨立彩池轉為匯出彩池，以配合非本地伙伴對

互惠合作的期望。  

 

16. 從財政角度看，根據馬會按二零一零／一一年度馬季的數字所

作預測，在建議的安排下，就非本地賽事所作的香港投注徵收博彩稅

的收入，將會減少 1,200 萬元，這主要是由於某部分已增加的產品費

用令稅基減少，和建議的劃一稅率（如上文第 14 段所述）所致。  

                                                 
5 在現時同步聯播安排下，馬會支付其非本地伙伴的產品費用為有關營業額的

1.5%(澳門則為 1%)。馬會提議當在新的雙向匯合彩池安排下接受本地投注非

本地賽事，假若馬會支付其非本地伙伴的費用高於現有水平 (即有關營業額

1.5%)，在計算博彩稅金額時應扣除超出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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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 

 

17. 雖然我們認為馬會的建議符合政策理念，但我們須注意有關匯

出彩池建議對政府收入可能造成的損失（如上文第 16 段所述）。因

此，我們認為有需要要求馬會就非本地賽事所作本港投注所產生的博

彩稅收入提供保證。政府無意視博彩稅為增加政府收入的工具，保證

的目的是確保新的匯合彩池安排在實施初期不會減少政府收入，而非

盡量增加政府在賽馬方面的長遠收入。政府參考二零零六年進行博彩

稅改革時馬會所提供的保證年期，原則上同意，三年的保證期可合理

地保障政府在過渡期內的收入。  

 

18. 在釐定建議保證的款額時，我們認為以現時同步聯播安排所得

的博彩稅收入水平作為參考，應屬合理。就此，我們建議每年的保證

款額為 1 億 7 千 5 百萬元，相等於過去三年（即由二零零九／一零至

二零一一／一二年度的馬季）本港投注馬會同步聯播非本地賽事博彩

稅收入的平均數。實際上，在三年的保證期內，政府每年就非本地賽

事中本地投注所博彩稅實際收入，將按照《條例》有關條文計算，或

是上述提及的 1 億 7 千 5 百萬元保證款額，以兩者較高者為準。這樣

應可在有關稅務架構調整後的最初幾年，充分保障政府的博彩稅收

入。  

 

法例修訂  

 

19. 《條例》須增設條文，容許政府就非本地賽事的本地投注（包

括所有或個別以獨立或匯合彩池形式管理的投注種類），以上文第 14

段所述的 72.5%劃一稅率徵稅。此外，亦須為《條例》增設條文，說

明馬會在新匯合彩池安排下提供的保證款額及期限。  

 

 

時間表  

 

20. 我們計劃在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向立法會提交博彩稅 (修訂 )條

例草案，務求新徵稅架構下的雙向匯合彩池安排可於二零一三／一四

年度馬季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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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1.  請委員就有關建議提供意見。徵詢委員的意見後，我們會在

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向立法會提交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三年二月  

 


